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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現
寄
往
英
聯
邦
郵
件 

停
收
海
運 
一 律
4

郵 

(
雲
执)
雲
市
郵
局
公
共
關
孫
口
官
員 

宜
稱
，
由
於
舉
誕
節
郵
件
郵a
 過
多
，
寄
往 

大
英
國
聯
邦
的
郵
件
，
將
一 9： 0
航
空
寄
出 

，
郵
局.
，厚
收
海
運
郵
件,
因
最
近
船
隻
已 

再
無
空
倉
位
。
-

航
空
郵
伸
現
在"
爲
兩
種
，
一
安
士
以 

F
之
普
通
航
空
信
件
，
郵
資
爲
十
伍

III:，
末 

封
口
之
聖
謝
晧
郵
件
，
郵
資
爲
十•
仙
，
但 

後
者
，
該
目
員
曲
，除
不
封
口
外
，
在
晧
片 

上"
不
能
寫
任
何
紹
出
聖
誕
及
新
年
祝
福
时 

辭
句
或
言
語
，
否
則
郵
局
即
當
一 
般
航
空
郵 

件
處
理
，
幷
認
爲
該
郵
欠
資
命
郵
費
。 

四
名
警
官
駕
機
公
幹 

意
外
失
事
一
死
三
傷 

C

篇
尼
訊)
域
多
利
騎
警
隊
四
名
警
官 

，
住
上
遍
五
一 
次
輕
型
飛
病
意
外
事
件
中
， 

一
人
死
亡
，
三
人
受
傷
。

• 
四
名
警
官
僚
嘉
乘
新
西
納
型
輕
型
飛
機 

闻
域
多
利
飛
往 
III布
河
公
幹
，
不H

 

劣
，
飛
機
高
度
不
夠
，
先
撞
到
樹
上
，
然
後 

盛
入
河
中
。

三
名*
傷
者
口"
挿
扎
至
河
邊
，
隊
長 

梅
森
則
在
搜
救
者
到
達
時
已
也
亡
，
施
駛
員 

麥
盯
當
納
手
臂
抓
斷
，
肩
部
啖
傷
，
目
前
在 

皇
家
祖
比
利
督
院
療
傷
，傷
必
不
敢
，
另
兩 

名
傷
者
爲
研
墨
克 

1N及
丹
佩
斯
，
均
已
住
入 

聖
約
絲
怫 

Ig-f醫
險
，
傷
勢
也
很
輕~

狂
欷 -全

市
其
他
街
及
小
巷
均 

爲
人
蔡
擁
塞
，
但
巾
輛

'',I 
可 

緩
悔
通
行
，
任
何
一
人
均 
III 

隨
啜
任
意
大
喊
「
喲
呵.
，
」 

或
「
士
丹
必
隊 

Jnl 
油
；
.一 

倡
山
於
偸
取
標
語
牌
及 

帽
子
，
曾
引
起
数
件
打
架
中

件
。雲

崗
華
佐
治
亞
旅
舘
田 

固
李.
睡
所
引
起
的
狂
歡
遭
到 

騒
亂
，
談
旅
舘
經
州
麥+
萊

"
二
卡
城
特
訊一

必
除
在
尖
rrl

舉
行
的
全
國
固
李
杯
橄

to
球
决
賽
中
，
以
十

四
比
拾
一
擊
敗
都
城
淘. 

卡
城
居
民
紛
紛
踴
至
市. 

使
市
區
交
通
阻
塞
。

得
冠
軍
後
， 

歡
呼
狂
喜
，

各
大
街
匕
的
汽
車
己
被
擁
儕
辟
衆
所
困 

，
交
通
控
制 ®
已
失
去
其
原
有
之
效
用■ 

卡
城
网
廿
三
年
來
首
次
赢
固
李
林
冠 
屮 

■
因

Im使
所
有
居
民
興
奮
而

指
責
警
方
對
該
事
不   

119右
間
。

約

H
E

四
仟
人
在
旅
舘
外
邊
， 

碎
玻
喉
門
竄
並
毆 
f]
te
to 守
術
。 

麥
卡
萊
指
出
，
他
曾
乞
求
警"
加
以
干

学
扱

涉
，
但
警
察
却
不
理
會
，

他
己
準
備
將 

*rr有
損
失
列一

洞
电
，
送 

交
固
李
林
引
辦
委
鳳
會
或
市
政
府
處
理
。 

但
據
警
察
限
序
副
局
長
史
篤
斯
表
示
， 

情
况
並
不
如
所
說
旳
嚴
加
，

販
大
麻
藥
犯
具
保
金 

押
後
廿
年
出
庭
應
訊 

(
雲
訊)
卑
詩
省
洩
院
尼
克
馬
基
爾
曼 

法
官
，
於
週 
ti
判
决
一
販
質
大
麻
新
疑
犯
交 

伍
十
元
保
金
不
二
十
年
後:
即
一
九
二
年 

十
一 
月
卅
日z  
庭 
磊
济
。

現
年
三
十
二
歲
的
杜
西
特•
無
固
定
住 

所
，
并
控
非
法
持
有
也
企
圖
販
賣
毒
品
，
特 

別
檢
查
官
恒
特
平
前
曾
向
法
官
表
明
，
諛
疑 

犯
爲
中
央
司
法
部
兩
度
指
明
必
須
將
其
提
起 

控
訴
者
。

綁
架
廳
長
兩
犯
定
刑 

加
控
謀
殺
官
員
罪
狀 

(
滿
地 
rlj合
衆
祉
情)
曾
於
去
年
綁
架 

，古
壁
省
勞
工 
is長
垃
缽
的
冊
吿
稗
期
，
只
被 

一
判
有
罪
，
他
已
因
謀
殺
政
府
官
同
被
网
無
期 

徒
刑
。由

十
二
人
組
成
的
陪
需
團
經
過
三
例
半 

小
時
的
研
討
後
宣
判
罪
名
成
立
，
拉
加
特
法 

官
定
今
日
判
刑
。

二
十
八
城
的
魯
期
，
由
於
去
年
十
月4-  

七
日
殺
害2.

林at

艮
，
已
於Q
年
三
月
神
判 

•
無
期.徒
別
。

重
涉
粧
架
案
的
分
一
被   

I,i，
二
十
以
的 

靑
年
羅
得
，
已
录
上
週 »
判
刑
二
十
年
，
他 

將
於
卜
月
我
吿
謀
殺
罪
。

.
發
生
兩
宗
劫
銀
行
案 

二
匪
當
塢
被
警
拘
捕 

(
雲
訊)一

名
四
十
亠
小
侬
的
男
子
公
週 

末
搶
刼
本
埠W
蘭
胡
街
一
一
四
九㈱
滿
地

nJ 

銀
审I：

行
現
款
四
百
七
十
八
元
，
當
塲
擒
獲 

7

已
破 
to 
告
搶
刻
罪
。

機
銀
行
出
納
貝
魏
萊
納
向
警
方
表
示
， 

康
男
子
在
下
午
方
痔
五
十
分   

«6入
期
行
，
也 

以
他
的
手
成
在
大
衣
内

f1l)有
手
槍
，
搶
制
俊 

她
即
追
随
該
男
子
，
幷
固
助
瞥
察
尋
间
所
有 

現
款
。該

男
子
爲
麥
克
利
奥
，
無
固
定
住
址
。 

另
本
埠 
III一
街
三
八
九
六
號
都
朗
度
杜

但
法
官
僅
判
其
交
一 

後
再
到
庭
應
訓
。

，
廿
年

中
央
司
法
部
對
法
官
所
作
判
决
，
宋
置 

郃
論
。:北

雲
車
禍
五
人
喪
生 

司
機
及
車
王
均
醉
酒 

(
必
雲
品
華
訊)
上
月
二
十
三
日
在
第 

二6 
橋
北
端
發
生
同
車
五
人
死
亡
，
一
人
受 

®
之
車
禍
，法
陥
上
週
開
息
，
鑒
定
車
禍
責 

任
，
據
該
車
唯
一 
*. 存
之
女
孩
仔
醫
院
接
受 

警
尸
詢
問
移
，
該
車
當
時
細
駛
人
威
廉
及
未 

^
巾
之
車F
哈
白
，
均
曾
飲
酒
過
信
，
且
在 

車
禍
發
生
前.
，
兩AH

i

發
生
口
角
，
幷
在
快 

速
巾
拾
着
要
鶏
駛
。

北
雲
高
華
騎
警
隊
長
在
広
庭
作
證
稱
， 

按
照
該
車
在
橋
上
造
成
長
達
一
百
六
十
五
尺 

之
輪
痕
佶
計
，
車
禍
發
生
時
該
車
速
度
當
在 

時
速 
二
自
二
十
八
里
左
右
。

I
^
H
R
,

本

公

司

定

期

於

十

二

月

一

厂

注

沌

鬱

s o
 s s 

s 
M
 

S

【1
 

匕會則僉瞬争&
扈否
要
就
最N
此
次
爆
核
問
題
一
，
向
蘇
聯
提. 

，疝
鎌
書
源
試
核
爆
二
」蓝
皮
篆
.•
他
將
考
慮
抗
飞
否
殁
得. 

「"$
普
耋
社
建
斎
瀆
原
子
能
」
雋

篥

二

 

委
弥
班
魏
袤
馨
汗
謂
奈
何
曾

;111驗
一
回
地
： 

尼
斯
必
持
义
問
二
政
府
的
政
策
會
否
僅 
一 

鹿
两
跡
线
生
樹
疊
由.依
蘇
整
舉
行
爆
堤
試
如
费
也
即
試
驗
爆
核
呢
年
但
沙
也
姪
弥
出
加 

驗
的
黨
*
(
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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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抵
北
京
抽
通
行
歷
史
性
的
訪
問:T
目
的
是
在
求
恢
復
美
國
與
中

-BI大
陸
之
間
的
正
常
關. 

公
佈
。約

在
/L 個
月
前
，
美
總
統
府
國
家
安
全
顧
問
基
辛
格
今
年
七
月
首
次
秘
密
赴
北
京
會
晤 

?11̂
15̂

"̂尤
覃
病
痛
返
家
休
養 

!
 /
白
宮
新
関
處
主
任
一
演
格
拉
昨
晚
在
招
待(

一*

感
拶
便
聲

IHJ時正式公佈

甌

2

段

务
脓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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晨
東
方
附
城
間
缴   

■■---■ 
時
濃
注
■•:

->: 
起
源
於
凍
騒.
：
一"
數
分
鐘
蜘
，
自
由
感
績
員
查
里
卡
斯
亜 

由■
哈
邕
朝
輦
水
繇
畔
斜
米
巴
亞
丁
to 克
試
病
詢
，問
；
加
政.府
曾
否
抗
議
美
國
上
過
在
尼 

驗
装
新

»•*

着
力
是

:-6 淤
遡

.'
爆̂
炸

-■»
;<
左

85 行
池r
弑
核
爆
。
。
」

. 

相
當
於
二
萬
噸
噜
雑
葯
的
核
弹
威
力

P  

沙
皮
解
例
稱
：
政
府
未
曾
提
之
議
： 

一 
薩
港■
a
濠
有
祐
倏
爲
蘇
海
瀬
强
成
取
井
爆
桁
洩
喝
的
物
質
,.
對

ml圖
位
有 

核
腐!IK

最
遅
其
中
/
育
一
次
已
經
尊
庙
障
性
的
威
莓
，
加
鳳
大
反
對
任
何
試e
行 

遣
激
噂
蜜
 
II广

!-
口

謎
£

妙
其
备
有■
關
鏡
饗
的
作
山
，
但
政 

三
一
相
鲁 

B'昆
愴
惶
避
地
震
位
不
考
 
次
試
核
，
均
提
出
特
別
頭
抗
議 

"

利
馬
路̂
^
僧
也
一
毋
間
雨
美
洲
祕
魯 

。 

， 

首
都
优
曾
斯
当
家
强
烈
的
地
売
震
勤
，
影 

-■•:
r

工
業
國
財
艮
會
議 

亦
至
現
在
城3

偷
未
見
有
傷
亡
及
制
重 

討
諭
國
際
金
融
貿
易 

指
失 !

^

<

 
地
的   

^

研 
I: 副

謂.
一三一H

羅
馬
票
磨
社
電
》世
界
十
個
工
業 

■.■
他*
泄W
9

噂
地
震
的
冲
心
部
涯
在
一 

H.家
財
政
部
長
咋
在
此
冏
意
大
利
首
都
開
始 

何
薩$
e

懸
#
号
：-

一
>-
.--'.
「舉
行
守
逊
兩 T  
的
會
議
，
目
-

■') 是
討
論
建
立 

-
學
蜃.昨
何
國
會
解
釋
二
一
關
新
的
國
際
金
融"
貿
易
制
度
基
礎
，
現 

E

一映,条
废
均
施
議,
從
洛9
跡
象
観
察
，美
國
已
極
力
設
法
爲
此

一，

4

•

一一

二一■

“W
M

正
式
退
休: 

"
淳
分
以
情
」

••-:
匚

:.'
」-

.
,
，
“
◎
聯
令
國
美
聊
社
電
聯
合
图
秘
皆
曼 

若
覃
B
盛
曲
通
斯
优
養.
而
因*
二
指
腸
潰 

1

 壊
澀
二!\

—
「「 

漆
维
資
遮   

IS 光
透
視
檢
査
，上
一 

指*
潰
瘍
病
症
已
近
痊
癒
，
可 

91院
返
家
休 

-.V 蘇ti
尤
厚
可
施
爲
由
于
二
月
六
日
超
，
返
囘 

(

部
修
标
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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荷
0:鶴

誕
誰
例
不
時
丙
金
海
2
包
遂
導 

「中
國
大
陸
逗
留
旳
時
問
及
旅
行
的
路
線
等
。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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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，歹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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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赴
北
京
時
已
經
决
定 
:>
自
後
中
美
雙
方
官
員
， 

.」即
忙
於86

備
其
他
有
關
的
工
作• 

!

本

!

寒
1

1

月一 

;'■■■''
間
縁
訪
避
凉
，一
般
衣
士
齧
離
臣
此
次
分

式I

产上

一K

意
太
画
誓
大
祉
電
)
外
交
部
总
沙g
l

is 
據
靈
通
消
息
；
美
國
庫
部
長
干
諾
里
昨
、 

皮
昨 

t.:华
跳
苛
警
意
見
，謂
如
果
對
每
一:
乱
帝
開
會

80"
曾
分
别
連
其
他
各
部
長
進
行 

次
試
驗
看
稿
冷
抗
或
k

M'他
藏
出
淆
婚&

齢
呑*

瀛
再
龍
鳶
讓
步
及
决
心
夢
求 

，录llllls}

1

：

%

遡
舞
I

一C

家1

*

，
則 

:
縦
一
靡
鲁
表
報
吿
分
振
數
年
內
經
演
社
會
趨
勢:

(
m
-尤
震
就
哥
長
痴
本
身
二
日
因
病
入
院
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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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其
明
年
競
選
連
任6
是
有
着
重
术
影
响
丿
其;
二 
演
已
出
瀛
合
顎
過
饋
我
達
十
年
之
久 

$

零
狙il!i

業
愚
源
舗
来
酒
号
幾
設a

21 矮
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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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後
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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